
主要模式

“直播带货” 是指主播利

用直播间或直播平台对产品、

服务进行选择、 推荐和销售的

行为， 综合了选品、 推广和销

售等一个或多个环节， 触发的

法律关系有多个维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从主播

的推广行为来看， 其可能单独

成为广告主、 广告代言人、 广

告经营者或者广告发布者， 也

可能出现身份上的交叉， 涉及

到的法律责任也有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等。

直播带货既然作为一个相

对复杂、 综合的体系， 又牵涉

法律竞合， 需要对照《电子商

务法》 《广告法》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反不正当竞争

法》 《产品质量法》 等法律和

《互联网管理办法》 《网络直

播营销行业规范》 《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 等国家、 行业

规范识别其合规义务和风险类

别。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电商

直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

式：

第一种是自营模式。

主播作为品牌商聘用的劳

动者， 严格按照品牌商的方案

进行直播活动， 品牌商与主播

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 主播

无需直接承担主体责任， 而是

由品牌商直接承担责任。

第二种是“委托带货” 模

式。

主播根据广告主、 广告经

营者的预先方案进行宣传与带

货， 相比传统的商业广告， 带

货主播比传统广告代言人的自

由度更高， 甚至部分大主播可

以更改口播文案、 根据直播效

果临场发挥， 更好地与粉丝进

行互动； 在责任要求上也相应

较高， 主播需要保证消费者到

手的产品质量、 功能、 性能与

其描述相一致。 如果其在直播

中做出了与产品实际质量不符

的宣传， 涉及消费者生命健

康， 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明知

或应知广告虚假仍然带货宣传

的， 要与品牌商承担连带责

任。

此外， 如果主播不能提供

广告主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

效联系方式的， 消费者可以要

求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先

行赔偿。

第三种可以说是“居间带

货” 模式。

主播使用自己经营的账号

且更具有为独立和自由决定权

的“带货”， 其既是广告的代

言人， 又是广告发布者、 经营

者， 对主体的责任要求最高，

在带货过程中其不仅要对广告

的内容负审查义务， 还要对产

品的质量、 价格负连带责任，

如果产品的质量发生问题， 主

播不仅仅要依据《广告法》 承

担虚假宣传的责任， 还可能因

触犯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而受到

起诉，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虚假宣传

根据 《广告法》 的规定，

对产品进行夸大、 捏造效果

等， 欺骗、 引诱消费者购买产

品的行为构成虚假广告。

主播以广告代言人或广告

经营者的身份， 在进行直播带

货的过程中， 为了完成广告主

的业绩要求， 或是为了提高自

身提供产品的销量， 可能会对

产品的描述加以主观的渲染，

或是采用夸张夸大产品效果的

话术来引起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 主播的行为便有可能面临

着违反 《广告法》， 构成虚假

宣传、 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风

险。

与线下销售相比， 直播带

货中虚假宣传风险多发， 其原

因在于两者的销售模式有很大

的不同。

在直播带货中， 消费者对

于产品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主播

对于产品的单方面描述， 难以

辨析真假， 这也就出现了较高

的风险空间。 个别主播因自身

的流量扶持力度不够， 为了吸

引流量、 提高销量， 往往会突

破法律限度， 过分夸大商品的

功效， 造成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者。

不正当有奖销售

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会处

罚一些以“买商品中大奖” 为

噱头来吸引流量的主播， 其往

往在直播带货中标清中奖的额

度， 但是兑奖条件、 兑奖时间

有意隐瞒， 从而影响后续的兑

奖， 或者内定工作人员进行欺

骗性中奖， 抑或虚构奖项奖

品、 奖金金额， 不投放或者部

分投放奖品， 这些行为都违反

了《不正当竞争法》 的相关规

定， 主播因此负有民事责任或

者行政责任。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直播带货经过近几年的飞

速发展， 有部分主播积聚了极

高的人气， 成为所谓“头部主

播”， 甚至是主播中的“一哥”

“一姐”。 他们作为当今“流量

为王” 时代的佼佼者， 拥有着

电商直播中的绝对话语权， 这

些头部主播凭借层出不穷的营

销推广策略、 个人特色以及粉

丝黏性， 使得与之合作的品牌

商不得不让渡部分商品议价

权， 用高额佣金以求占领头部

主播带货列表的一席之位。

而强势的头部主播可能会

利用自己的优势加筑壁垒， 附

加不规范的交易条件， 暗箱操

作实施隐形交易， 实现对销售

渠道、 流量的绝对把控， 达到

限制竞争、 排除他人市场地位

的目的， 这就可能触犯《反垄

断法》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构

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纵向垄断协议

如若头部主播间通过协议

约定细分品类、 市场份额， 固

定直播销售的商品价格或者限

制商品数量， 还可能构成垄断

协议从而触犯《反垄断法》 的

第十七条规定。

商业诋毁

主播为独占市场竞争地

位， 可能会编造、 传播虚假信

息或者误导性信息， 对于竞争

对手的商品作出损害竞争对手

的商业信誉、 商品声誉的虚假

或者误导性的风险提示信息，

造成对其他主播的商业诋毁，

极大可能触犯《反不正当竞争

法》 第十一条， 既可能构成民

法上的商誉侵权行为、 承担民

事责任， 也可能同时承担行政

责任。

合规建议

基于以上法律风险， 各主

播及 MCN 机构在日常直播带

货过程中应当注意：

1.选品合规

主播及 MCN 机构在前期

选品时要严格把关。 在与广告

主订立合同前， 首先要对供应

商进行资格审查， 要求商家提

供并核对供应商的身份、 地

址、 联系方式、 营业执照、 生

产许可证等相关信息。 其次，

也要对产品的信息进行全面审

查， 包括但不限于查验产品的

价格、 产地、 生产者信息、 质

量、 性能、 用途、 有效期限、

规格、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

法说明书等信息是否与资质材

料相一致， 避免出现带货商品

是“三无产品” 等产品质量不

合格的情况。

对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

康的商品” （如药品、 保健食

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医疗器械等 ） 要予以严格审

查， 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2.协议合规

主播与品牌签订合约时，

审慎处理与品牌之间的“最低价

协议” “全网最低价” “保价条

款” 或者以其他不合理手段排

除、 限制市场竞争， 实施垄断行

为， 扰乱市场秩序。

3.营销内容合规

主播在直播带货活动中， 应

当根据相关规定严格规范自身行

为， 不得违反法律法规、 平台协

议、 规则及政策， 遵守承诺清单

（即直播内容负面清单）。

首先， 主播应当全面、 准确

地介绍产品并公布商家的相关信

息， 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不得

发布虚假广告。

主播要注意对于商品信息的

描述和解说要贴近现实， 不得存

在欺骗、 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规

范宣传话术， 避免使用诸如“国

家级” “最好” “第一” “唯

一” “天花板” “史上最低” 等

绝对化用语； 禁止使用如“全

能” “一天见效” 等夸大宣传

语， 虚构、 夸大产品的性能； 禁

止在普通商品的带货过程中宣传

产品具有医疗功能， 如“包治百

病” “减少掉发烦恼” “疏通经

络” 等。

其次， 主播直播时也要注意

不得对其他竞争经营者进行“拉

踩” 或“捧一踩一”， 通过贬损

其他竞争者的商品， 实施商业诋

毁行为以提升自己带货商品的销

量。 除此之外， 主播也不得实施

设置虚假奖项等不正当有奖销售

行为。

最后， 根据《网络主播直播

规范》 的相关规定， 主播不得在

直播间发表违背《宪法》 基本原

则和国家法律法规、 颠覆国家政

权等不正当言论， 或是宣扬淫

秽、 赌博、 吸毒、 迷信， 丑化军

人、 国家领导人等违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不正当行为， 这些

方面对于直播来说是不可触碰的

“红线”， 需要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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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应注意合法合规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张释文 沈澄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 促销活动已于近日正式开

始， 与早年不同的是， 近几年直播电商异军突起， “直

播带货” 带动的销售额也越来越高。

由于规范直播带货的法律法规也在逐渐完善之中，

因此相关机构和带货主播需要格外留意自身的合法合规

问题。

资料图片


